
9. 以機關、團體為作者 
說明： 

（1）​以其首字為參考書目排列之順序。 

（2）​本國機關以正式名稱（全名）著錄之，如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
會。 

（3）​外國機構須加國名，以茲辨別，如：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。 

（4）​學校名稱須用全名，如：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。 
 

【註】 9交通部電信總局，《電傳視訊業務試用作業處理要點》（台 

北：交通部電信總局，1985），8 頁。 

【簡】 9交通部電信總局，《電傳視訊業務試用作業處理要點》，8 頁。 

【書】 交通部電信總局。《電傳視訊業務試用作業處理要點》。台北： 
交通部電信總局，1985。 

【註】 9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, Directory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
Services (New York: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, 1963), p. 21. 

【簡】 9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, Directory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
Services, p. 21. 

【書】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. Directory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
Services. New York: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, 196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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